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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书面传真、 电子邮

件、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９６８

号《关于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

１２

，

７４４．７１

万元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

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２

，

７４４．７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

筹资金。

该议案详细情况请见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二、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０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向社会公开

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增发价格为

２５．６９

元

／

股。

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为

１２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元，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尽快办理包括工

商登记在内的变更登记手续。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０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向社会公开

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要求，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做如

下修订：

１

、将“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

修订为：“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元。 ”

２

、将“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无其他种类

股。 ”

修订为“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２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２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无其

他种类股。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在现有授信额度的基础上，向兴业银行申请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授信额度，用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国

际信用证、商业票据贴现、银行保函、流动资金贷款等业务。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详细情况请见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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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０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向社会公开

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增发价格为

２５．６９

元

／

股，总计募集

资金

３６２

，

８４９

，

９７８．６８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７

，

７４１

，

３６４．１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４５

，

１０８

，

６１４．５３

元。 募集

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

了验证，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４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２

，

７４４．７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为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更好的把握市场机会，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进行了先行投入。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预计总投资（万元）

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万元）

个性化彩色印刷项目

１５

，

７９６ １０

，

１９６．８２

智能卡制造与个性化处理项目

１３

，

２７２ １

，

６０６．４３

综合金融服务外包项目

５

，

４１７ ９４１．４６

合计

３４

，

４８５ １２

，

７４４．７１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９６８

号

《关于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认为：“贵公司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中的内容与实

际使用情况相符。 ”

公司独立董事汤云为、刘素英、郑钢对本事项发表如下意见：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２

，

７４４．７１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１２

，

７４４．７１

万元。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２

，

７４４．７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

金。

公司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洪华忠、陈波经核查，发表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专项意

见》，认为：东港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的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１２

，

７４４．７１

万元，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东港股份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中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东港股份实施该等事项。

特此公告。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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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０

号文件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向社会公开

增发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２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

元，增发价格为

２５．６９

元

／

股，总计募集

资金

３６２

，

８４９

，

９７８．６８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１７

，

７４１

，

３６４．１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４５

，

１０８

，

６１４．５３

元。 募集

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对上述资金进行

了验证，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４３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

济南分行槐荫支行（以下统称为“招商银行”）、工商银行济南市历城支行（以下统称为“工商银行”）和齐鲁

银行济南洪楼支行（以下统称“齐鲁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主要条款如下：

１

、公司在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和齐鲁银行开立银行账户作为公司本次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的专用

账户，为公司智能卡制造与个性化处理项目、综合金融服务外包项目和个性化彩色印刷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的专用账户。 各银行的具体账户情况如下：

（

１

）在招商银行开立智能卡制造与个性化处理项目的专用账户，存入金额：

１３２

，

７２０

，

０００

元，账号：

５３１９０００９４５１０４０１

。

（

２

）在工商银行开立综合金融服务外包项目的专用账户，存入金额：

５４

，

１７０

，

０００

元，账号：

１６０２００４５１９０２４６４１２７７

。

（

３

）在齐鲁银行开立个性化彩色印刷项目的专用账户，存入金额：

１６０

，

３１７

，

４７９．７５

元，账号：

１１７４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７７２

。

２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百分之五的（按

孰低原则确定），公司及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和齐鲁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３

、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和齐鲁银行应每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４

、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洪华忠、陈波可以随时向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和齐鲁银行查询、复印专

户的资料；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和齐鲁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５

、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和齐鲁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未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蓄意不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特此公告。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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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兹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０

月

１４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济南市山大北路

２３

号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

１

）会议联系人：阮永城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２６７２２１２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２６７２２０２

地址：济南市山大北路

２３

号 邮编：

２５０１００

（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以下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表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１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关于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１７

证券简称
：

东港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６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书面通知、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

１２

，

７４４．７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东港安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
：

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１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４０

号文核准，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３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５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１

，

１７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０８６

，

２２８

，

５４０．００

元。 以上募

集资金已由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出具的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８

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连同保荐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

券”）与河南新郑农村合作银行薛店支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

分行营业部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信息大厦支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

４

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各专户情况如下：

１

、河南新郑农村合作银行薛店支行，账号为

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３７８４００２４０１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专户余额

为

４２

，

１２５．３７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出栏

６０

万头生猪产业化基地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

２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账号为

９９１０１２０１０２００４４４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５８

，

６４０．７３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工程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为

４１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１８１７０１９７０６３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专户余额为

５

，

０２９．６３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４０

万吨饲料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信息大厦支行，账号为

７３９２１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０２０１７８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专户余额为

３

，

６３４．２７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科研培训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二、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东吴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东吴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

户银行应当配合东吴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东吴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东吴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申隆、余焕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东吴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东吴证券。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

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东吴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东吴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东吴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东吴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东吴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东吴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东吴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东吴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
：

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２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在郑州鑫港大酒店

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侯建芳先生召集并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通过书面、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４

人），实到

１１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 京都天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就公司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出具了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６７０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此项议案作出

了决议，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超募资金

５．６７

亿元，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做如下安排：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营效益，公司拟计划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偿还

银行贷款，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还款至贷款到期日，可以节约利息支出约

１０８９

万元。 拟归还的银行贷款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贷款额度 贷款到期日 年利率

本次拟还款

额

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郑市支行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５．３１％ １８００

２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郑市支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５．３１％ １０００

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郑市支行

２７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３ ５．３１％ ２７００

４

河南新郑农村合作银行薛店支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６．１０ １１．６６４％ １０００

５

河南新郑农村合作银行薛店支行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７．２８ ９．４６８％ ２０００

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２６ ５．３１％ ６０００

７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２．４ ７．９６５％ ５００

８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２５ ６．９０３％ ４０００

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３ ５．８４１％ ３０００

１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５．８４１％ １８００

１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７ ５．８４１％ ４０００

合计

２７

，

８００ － － ２７

，

８００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此项议案作出

了决议，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部分超募

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
：

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３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在

郑州鑫港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书面、电话或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侯松平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 京都天华会

计师事务所已就公司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出具了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６７０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

筹资金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公司超募资金

５．６７

亿元，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

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的使用做如下安排：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营效益，公司拟计划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偿还

银行贷款，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还款至贷款到期日，可以节约利息支出约

１０８９

万元。 拟归还的银行贷款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贷款额度 贷款到期日 年利率

本次拟还款

额

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郑市支行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５．３１％ １８００

２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郑市支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５．３１％ １０００

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郑市支行

２７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３ ５．３１％ ２７００

４

河南新郑农村合作银行薛店支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６．１０ １１．６６４％ １０００

５

河南新郑农村合作银行薛店支行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７．２８ ９．４６８％ ２０００

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２６ ５．３１％ ６０００

７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２．４ ７．９６５％ ５００

８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２５ ６．９０３％ ４０００

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３ ５．８４１％ ３０００

１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５．８４１％ １８００

１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７ ５．８４１％ ４０００

合计

２７

，

８００ － － ２７

，

８００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

贷款。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
：

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４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４０

”号文核准，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

，

３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５．００

元，共

计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１７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８６

，

２７１

，

４６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１

，

０８６

，

２２８

，

５４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运用项目总投资额为

５１９

，

４６２

，

７００．００

元， 超额募集资金

５６６

，

７６５

，

８４０．００

元。 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出具的京都天

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将按照《招股说明书》承诺将

５１

，

９４６．２７

万元投资于“年出栏

６０

万头生猪产业化基地项目、年产

４０

万吨饲料生产建设项目、科研培训中心建设项目以及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工程建设项目”。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经营效益，公司拟计划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偿还

银行贷款，拟归还的银行贷款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贷款额度 贷款到期日 年利率

本次拟还款

额

１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郑市支行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１９ ５．３１％ １８００

２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郑市支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５．３１％ １０００

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郑市支行

２７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３ ５．３１％ ２７００

４

河南新郑农村合作银行薛店支行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１．６．１０ １１．６６４％ １０００

５

河南新郑农村合作银行薛店支行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７．２８ ９．４６８％ ２０００

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２６ ５．３１％ ６０００

７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

５００ ２０１１．２．４ ７．９６５％ ５００

８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３．２５ ６．９０３％ ４０００

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８．３ ５．８４１％ ３０００

１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１８００ ２０１１．９．２０ ５．８４１％ １８００

１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９．７ ５．８４１％ ４０００

合计

２７

，

８００ － － ２７

，

８００

上述银行贷款均未到期，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偿还银行贷款，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还款至贷

款到期日，可以节约利息支出约

１０８９

万元，可以有效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更加合理有效地使用资金，符合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董事会决议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还款至贷款到期日，可以节约利息支出约

１０８９

万元。

三、公司监事会决议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和资金使用成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还款至贷款到期日，可以节约利息支出约

１０８９

万元。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为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和使用收益，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拟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还款至贷款到期日，可以节约利息支出约

１０８９

万元，能有效降

低财务费用支出，直接提升经营利润，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

贷款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２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的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

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东吴证券保荐代表人核查，雏鹰农牧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２７

，

８００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已经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已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雏鹰农牧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没有与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雏鹰农牧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的计划。

六、公司说明与承诺

１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没有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创业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２

、公司承诺：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委托理财、创业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独立意见”。

４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
：

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５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４０

”号文核准，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３

，

３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５．００

元，共

计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１

，

１７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８６

，

２７１

，

４６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１

，

０８６

，

２２８

，

５４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运用项目总投资额为

５１９

，

４６２

，

７００．００

元， 超额募集资金

５６６

，

７６５

，

８４０．００

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出具的京

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２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运用募集

资金

建设期（年）

备案受理机关

及项目编号

１

年出栏

６０

万头

生猪产业化基

地项目

４３

，

７０９．３７ ４２

，

１２５．３７ ２

尉氏县发改委，豫汴

尉县农［

２００９

］

０００８８

２

年产

４０

万吨饲

料生产建设项目

８

，

５２９．６３ ５

，

０２９．６３ １

新郑市发改委，豫郑

新市工［

２００９

］

００２０３

３

科研培训中心

建设项目

３

，

６３４．２７ ３

，

６３４．２７ １

新郑市发改委，豫郑

新市其［

２００９

］

００１９５

４

食品安全追溯

管理系统工程

建设项目

１

，

１５７．００ １

，

１５７．００ １

新郑市发改委，豫郑

新市其［

２００９

］

００１９６

合计

５７

，

０３０．２７ ５１

，

９４６．２７

为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已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京都天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就公司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出具了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６７０

号《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

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实际投入时间

年出栏

６０

万头生猪产业化基地项目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２００９．１１．１－２０１０．９．２１

年产

４０

万吨饲料生产建设项目

－－ －－

科研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 －－

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工程建设项目

－－ －－

合计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根据以上情况，本次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

二、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 同意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共计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

三、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同意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共计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规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将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２

、公司预先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

股东利益的需要。

３

、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并出

具了“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６７０

号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４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审计机构意见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公司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出具了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６７０

号《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

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实际投入时间

年出栏

６０

万头生猪产业化基地项目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２００９．１１．１－２０１０．９．２１

年产

４０

万吨饲料生产建设项目

－－ －－

科研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 －－

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工程建设项目

－－ －－

合计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审计机构意见：经审核，雏鹰农牧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中的披露与实际情况相符。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核查：

雏鹰农牧本次以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

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已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同意雏鹰农牧以

１１

，

７９６．４１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

项。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６７０

号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

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

４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独立意见” 。

５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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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09

月

29

日上午

09:00

。

3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09

月

20

日。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空港路南益生路一号，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五楼

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6

、公司已于

2010

年

09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6

人，代表股份数为

8100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1

）、 选举曹积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8100

万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2

）、 选举迟汉东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8100

万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3

）、 选举耿培梁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8100

万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4

）、 选举巩新民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票数

8100

万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2

、审议《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1

）、选举崔治中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数

8100

万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2

）、选举战淑萍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数

8100

万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3

）、选举张鸣溪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票数

8100

万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上述决议符合

"

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的规定。

3

、《关于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1

）、选举李芳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同意票数

8100

万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2

）、 选举王元忠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票数

8100

万票，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李芳女士、王元忠先生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姜泰邦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零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09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002433

证券简称
：

太安堂 公告编号
：

2010－026

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暨证券简称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名称变更为广东太

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决定公司名称变更为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8

日完成了公司更名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随着公司的快速发展， 现大力拓展的系列产品品牌有： 太安堂、 麒麟、 铍宝、 柯医生； 系列产品包

括： 特效皮肤药、 心血管药、 妇儿科药、 药妆和健康品等， 公司的产品战略已经大大超越皮肤药的范

围。 现在公司名称已经无法适应公司品牌发展和产品拓展的要求， 为拓展更宽的产品线， 为公司创造更

好的经营业绩， 公司急切需要公司名称具备更为丰富的内涵、 能更好地与公司今后发展战略相适应。 因

此， 为突出公司历史文化底蕴， 整体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扩大公司及其产品的市场影响， 经过股东大会

决议， 公司名称由

"

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英文

名称由

" Guangdong Pibao Pharmaceutical Co., Ltd"

变更为

" Guangdong Taiant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

2010

年

9

月

28

日， 公司收到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 《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并领取了汕头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为：

440500000000755

， 公司名称变更为

"

广东太

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 公司英文名称变更为

" Guangdong Taianta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

经公司申请，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公司证券简称自

2010

年

9

月

30

日起由

"

皮宝制药

"

变更

为

"

太安堂

"

， 证券代码仍为

002433

不变。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广东皮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2433

证券简称
：

太安堂 公告编号
：

2010-027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增加、 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29

日上午

10:00

；

(

二

)

召开地点： 汕头市金园工业区公司六楼会议室；

(

三

)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

(

四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柯树泉先生。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 代表公司股份

750025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总股份

的

75.0025%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黄贞律师和王

志宏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程序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 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以特别决议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竞买

土地使用权及上盖物等相关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75002500

股、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100%

。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发表了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 和皮宝制药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

六、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


